
 

      桃園市新屋區公所辦理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促進電力 

             發展營運協助金補助人民團體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4年 2月 25日桃市新社字第 1040003210 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 104年 9月 1日桃市新社字第 10400160654號令修正 

 

一、 桃園市新屋區公所(以下簡稱本公所)為落實運用回饋金回饋本區區民

意旨及協助推展本區各項社會服務、教育、文化及公益性活動，特訂

定本要點。 

二、 補助對象係指依法立案登記轄區內之各社區發展協會、老人團體、社

會團體及救助機構。 

三、 補助條件及標準： 

(一) 申請單位之活動內容應與本所業務有關並符合社會公益或配合本

所政令推行。但會員大會、聚餐、聯誼、慶生、旅遊等活動不予

補助。 

(二) 依計畫及活動性質、人數、經費概算等，經審核符合規定者，每

案補助金額以新台幣二萬元為原則，一年至多補助二案。但特殊

情形，經首長核定不在此限。 

四、 申請程序：申請補助單位應備函並檢附活動計畫、經費概算表、立案

證書、理事長當選證書、補助經費申請表、自籌款證明（至少百分之

二十）等文件，於計畫預定執行三十日前提出申請。  

五、 經費核銷程序：受補助單位應依計畫所定時間完成，並於執行完成後



一個月內檢附領據、原始支出憑證、經費支用明細表、活動成果報告

及成果照片等相關資料函送本所辦理核銷。 

 

六、 督導考核： 

(一) 活動計畫未執行者，經查明屬實，補助款應全數繳回，核定計畫

因故變更應於活動前核備，逾期未結報核銷或支用不當，列入下

年度停止補助之參考。 

(二) 本所對接受補助之團體，得派員督導及考核其補助款使用績效。 

七、 本要點奉核後自 104年 1月 1日起實施。 

  

 


